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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大红鹰学院外事处文件

外事〔2017〕5 号

关于印发《宁波大红鹰学院外事档案管理办法
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部门：

现将《宁波大红鹰学院外事档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印发给你们，希望认真组织学习并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《宁波大红鹰学院外事档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

宁波大红鹰学院外事处

2017 年 9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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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宁波大红鹰学院外事档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外事档案管理工作，发挥外事档案在学校

各项工作中的作用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管理办法实施细

则。

第二条 外事档案是指学校有关人员参加国际会议（含在国

内举办的）、出国留学、进修、访问、考察、合作研究及学校聘

请外籍和港澳台专家来校讲学、留学生来校学习等外事活动中所

产生的各种载体的文件材料。

第二章 外事档案归档范围

第三条 外事档案归档文件包括

（一）外事工作的管理文件

1、上级关于外事工作的规定、指示、意见等；

2、学校外事工作的会议记录及大事记录；

3、学校外事工作的计划、请示、报告、总结及上级批复等；

4、外事工作的统计报表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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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来校讲学、授予名誉学位及头衔的文件材料

1、外籍学者或团体来校参观访问活动中形成的有关文件材

料；

2、聘请来校任教的外籍、港澳台专家的报告、批复以及有

关问题的信件等；

3、举办国际及港澳台会议的请示、报告、批复和计划、名

单、总结等；

4、本校授予境外人员名誉学位及头衔、本校人员接受境外

高校授予名誉学位及头衔的材料。

（三）出国访学及进修、国际学生、港澳台学生等文件材料

1、出国交流学习学生录取通知书、成绩单等材料

2、出国考察、访问、讲学人员的报告及批复文件，讲学、

考察、总结等材料；

3、国际学生、港澳台学生的学籍、进出境审签、成绩单、

入学及毕业生名单等材料。

（四） 照片、数码照片等声像资料

1、外事工作中形成的会议、重大活动的声像资料；

2、出国考察、访问、讲学、进修等声像资料；

3、国际学生、港澳台学生在校期间形成的声像资料。

（五） 国际合作方面的文件材料

学校与国外、港澳台地区的高校及其他组织机构所签署的合

作协议、合同、备忘录等文件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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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外事档案收集与管理

第四条 外事档案材料形成部门应建立外事材料归档机制，

学校外事处为外事档案材料的归口审查与管理单位。各学院日常

外事活动形成的归档资料直接向学校档案室移交，涉及重大外事

活动、事件及举办国际会议含港澳台会议（论坛）形成的归档资

料应先提交外事处审查备案后，方可向档案室移交。

第五条 外事归档材料应做到“随毕随归”，自材料办理完毕

之日起一周内，移交给外事处兼职档案员。重要的外事来访接待

活动的照片及会议纪要等接待工作中形成的材料，应在接待活动

结束后一周内移交；重要的外事出访活动资料如照片、总结等材

料，应在出访活动结束后半月内移交。学校举办、承办或协办的

重大的外事活动文字材料、照片及会议总结等材料应在会议结束

后一月内移交。

第六条 外事归档材料收集人员在向外事处兼职档案员移交

归档材料时应填写《外事归档材料移交清单》、《外事归档照片及

数码照片移交清单》。

第七条 外事处兼职档案员负责检查验收外事活动有关单位

和个人收集移交的外事档案材料是否完整、系统、准确，检验移

交材料与移交清单目录一致后，签字验收，办理移交手续。凡归

档材料不符合要求的，兼职档案员应拒绝接收，要求限期整改。

第八条 外事处兼职档案员根据学校档案室有关要求，负责

对归档文件进行汇总整理，完成编码、著录等档案归档工作，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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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事档案移交给学校档案室保管。

第四章 归档材料收集整理要求

第九条 外事文件材料应按照形成规律，以及内容、价值、

数量和载体等实际情况，保存文件材料之间的有机联系和便于查

考利用的原则。每件归档文件均应齐全、完整。如:对已破损的

文件应予修整，字迹模糊或易褪变的文件应予复制，制件附于原

件后一并归档；字迹已扩散的应复制并与原件一并归档；对书写

超过装订线的文件材料要贴边等。

第十条 归档文件的纸张，书写、装订材料等应符合档案保

护的要求。用纸尺寸须采用国际标准 A4 纸规格；归档文件的字

迹应确保耐久性；归档文件应无金属物；归档文件应有页码。

第十一条 归档的文件材料如具有凭证作用的文件材料须

加盖印章或领导签字。如:上报表格、部门工作计划和总结、会

议纪要等。

第十二条 归档文件以“件”为单位整理：一般以自然件为

一件：文件正本与定稿，正文与附件为一件；原件与复制件为一

件；转发件与被转发件为一件；报表、名册、图册、期刊等，一

册(本)为一件；同一年度形成的来文与复文(包括请示与批复、

报告与批示、来函与复函等)为一件，跨年度形成的可各为一件。

第十三条 照片档案记录本单位领导人和重要人物参加与本

单位有关的重大外事活动的照片。对反映同一内容的若干张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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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，应选择其主要照片归档。主要照片应具备主题鲜明、影像清

晰、画面完整、未加修饰剪裁等特点；底片、照片、说明应齐全，

底片与照片影像应一致；照片规格为 5 寸。单张照片说明的填写

应采用横写格式，分段书写，包括题名、照片号、底片号、时间、

摄影者、文字说明包括人物、地点、事由、背景等内容，题名应

简明概括、准确反映照片的基本内容。

第十四条 数码照片是指用数字成像设备拍摄获得的，以数

字形式存储于磁盘、光盘等载体，依赖计算机等数字设备阅读、

处理，并可在通行网络上传送的静态图像文件。

第十五条 数码照片记录的是本单位主办或承办的重点工

作、重大活动、重要会议。

第十六条 归档的数码照片应是用数字成像设备直接拍摄形

成的原始图像文件，不能对数码照片的内容和 EXIF 信息进行修

改和处理。对反映同一内容的若干张数码照片，应选择其中具有

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数码照片归档，所选数码照片应能反映该项活

动的全貌，且主题鲜明，影像清晰、完整。反映同一场景的数码

照片一般只归档一张。

第十七条 归档的数码照片应为 JPEG、TIFF 或 RAW 格式，推

荐采用 JPEG 格式。归档的数码照片应附加文字说明。文字说明

应综合运用事由、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摄影者等要素，概括揭示

该张数码照片所反映的主要内容。

第十八条 数码照片文件采用“保管期限代码-年度-照片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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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-张号.扩展名”格式命名，示例：2017 年外事处拍摄的一组

中东欧会议的数码照片为本年度第一组照片，保管期限为“永

久”，存储格式为 JPEG.则该组第一张数码照片的文件名应为：

YJ-2017-0001-0001.jpg.照片分辨率在 600*600 及以上。

第六章 档案保管与利用

第十九条 借阅、摘抄、复制外事档案必须办理登记手续，

档案原件原则上不得外借，确因工作需要借出时需办理申请并经

档案馆批准。涉密外事档案的利用，按照学校保密规章制度办理

审批手续。

第二十条 外事档案利用者严禁在档案文件上填注、涂抹、

改字、圈点、划杠、翻印、抽取、拆散、转借或擅自将档案带出

档案保管场所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二十一条 本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由外事处负责解释，自发

布之日起施行。

宁波大红鹰学院外事处 2017年 9月4日印发


